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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师〔2017〕173 号 

 

 

 

各学院、各部处、各单位： 

经学校研究，决定在整合研究生处、研究生院（筹）的基础

上成立研究生院，为学校二级建制的管理机构。 

研究生院与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合署。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 

2017 年 12 月 21日 

 

 



 - 2 -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华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12月 22日印发  

责任校对：江燕明 邓静薇  


